Indulgences 赦罪券 （舊譯贖罪券）中世紀天主教教會在發售赦罪券之前，有一套赦罪的神學作根據。那是本於基督及先聖積下的功德已然赦免了人的罪愆，然後教會宣布赦免人的罪，免受教會的處分。這個思想原在西方教會發展出來；到了十六世紀，羅馬天主教為了募捐而大加推動，結果產生不少罪惡，引發了歷史著名的路德（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與帖次勒（J. J. Telzel，約1465～1519）的赦罪券辯論。到了今天，羅馬天主教仍然相信教會有權柄宣告赦免人的罪，但通常此權柄只為教宗所擁有。
　　赦罪券背後的神學是這樣的︰1.神的公義必需得到完全的滿足︰人犯了罪，就算招認了，又履行補罪的條款，仍背著罪債；此罪債若不能在地上償還，便要留到煉獄償還；2.天上有「功德寶庫」（treasury of merits）的設立，能把功德存進去的，是基督無盡的恩功，和先聖本於「聖徒相通」而積存進去，可以惠及後人；3.教會有權把這些功德分配給配得的信徒；信徒是否配受功德，全在乎教會是否滿意信徒盡上的補罪行為，包括祈禱、彌撒及其他善行。
　　早於主後三世紀，教會便宣布兩種善功是特別有效的︰祈禱和殉道，特別是聖人的祈禱和殉道所賺來的功德，會多於他個人所需要的；剩餘下來的功德便存進「功德寶庫」，可以由教會分給那些進行補罪的人，作為減免他在煉獄受苦的代替品，或縮短罪人由教廷判在地上受罰的時間或刑量。到了十二世紀，羅馬天主教行使赦罪權的範圍擴大起來，除了祈禱與殉道外，凡參加十字軍，或主教為教堂祝聖及週年紀念，教廷都可以宣布有限度的赦罪功德。到了中世紀末期，赦罪權給濫用到極點；當時教廷雇有推銷赦罪券的人，週遊各鄉鎮，口中唱著「錢銀箱內叮噹響，靈魂陰間跑出來」。這種瀆職瀆權的行為，是引發改教運動的最直接原因；比約五世（Pius V, 1566～72）終於在1567年禁止販賣赦罪券。
　　赦罪券是被禁了，但補罪行為仍被視為有建設性的；能賜寬宥權者，亦由教宗而擴至地方主教。梵二會議中保祿六世頒布修改後的「寬宥教義」（Indulgentiarum doctrina, 1 Jan. 1967），指出教會的責任，不僅限於信徒要為自己的罪作出適當的補償，更重要是幫助信徒行善；並且強調，人若不全心離罪，更多的善行都是無益的。這與中世紀信徒可以一邊作惡，一邊行善的做法是邁進一大步了。再者，信徒的善行不再是以日或年為單位，而是包括人本身的改變；以前把罪及補罪分開作「個人的」、「真實的」，及「地域性」的區別亦取消了。他們看重的，是個人的操守，不管是平信徒或神職人員都沒有分別。信徒若要為死去的親人在煉獄贖罪，現在只限於代禱一途（per modum suffragii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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